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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水利局

关于启动局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的

紧急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，局属各单位：

江津区气象台2023年8月24日11时发布“暴雨IV级预警”，预计8月25日到27日，我区有暴雨天气过程，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25日夜间到26日夜间，大部地区大到暴雨，局地大暴雨。过程累计降雨量在40~90毫米之间，局地120毫米以上，最大小时降雨量40~60毫米。长上局预报：8月24日至26日，长江上游干流朱沱站今明两天来水波动，25日开始可能有一次涨水过程。经分析，受本轮降雨影响，预计8月25日至27日，我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，并可能引发山洪灾害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自2023年8月24日16时起，发布江津区江河洪水、山洪灾害和渍涝灾害蓝色预警，8月25日16时起，启动江津区防汛Ⅳ级应急响应。
根据《重庆市江津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预案》有关规定，经会商研判决定，自2023年8月24日18时起，启动局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。

请全局干部职工紧急行动起来，密切关注此轮雨水情发展变化。值班领导在岗带班，水旱灾害防御中心、水文水资源管理站、水利科负责人和当天值班人员在岗值班；水文水资源管理站加强雨情、水情监测，开展洪水及重点区域的水情预报预测分析，及时提供江河水库洪水预报预警信息；水利水保科、水利工程管理站要加强水利工程安全隐患排查，组织指导已建水库（水闸）和水电站、村镇供水、灌区、小型水利设施的安全监管和蓄水保水等有关工作；规划建设科、水利水保科组织指导所管辖的在建重点水利工程的安全监管；其他科室（单位）各司其职，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防范应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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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8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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